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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法〔2022〕13 号

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《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实施细则》

的通知

各庭、部、局、队、室：

为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丰富工作经验的优势，更好地为审判

执行工作提供咨询与指导，进一步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，，经过

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，请大家遵照执行。

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2022 年 3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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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丰富工作经验的优势，更好地

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咨询与指导，进一步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，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

《关于完善人民法院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《吉林省高

级人民法院法官会议工作规则》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办

案环节严格执行“三个规定”的实施办法》《吉林省四平市中级

人民法院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 结合

本院审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法官会议是向本院审判组织和院庭长履行法定职

责提供咨询意见的内部工作机制。

第三条 根据讨论案件的需要，法官会议可以在审判业务部

门内部组建，也可以跨审判业务部门组建。

第四条 法官会议成员由各审判执行领域院长、副院长、审

判委员会专职委员、庭长、副庭长以及其他员额法官组成。对

于表现优秀的法官助理可以列席法官会议并参与讨论案件。

第五条 各业务领域法官会议应当确定召集人，召集人决定

法官会议的召开并主持会议。选派业务能力强的法官助理或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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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员担任专业法官会议秘书职务，配置刑事、行政专业法官会

议秘书 1 人，民事、执行案件专业法官会议秘书 3 人，负责专

业法官会议联络、排期、会议记录等工作。专业法官会议秘书

由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和培训。

召集人由分管院长担任，召开会议地点设在智能法官会议

室。汇报人于会议召开前 3 日向各专业法官会议秘书提交审理

报告（参照审判委员会汇报材料样式及汇报方式）并告知开会

时间，由各专业法官会议秘书上传审理报告，并做好记录、设

备调试等工作。

第六条 法官会议可以定期召集，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临时

召集，具体召开时间由召集人确定。召开法官会议，不同领域

专业法官可以交叉参会，参会人数需达到 5 人或 5 人以上（不

包括合议庭成员）方可召开。

第七条 合议庭提请法官会议研究案件，由部门负责人向法

官会议召集人提请召开。

第八条 法官会议主要讨论研究以下案件：

（一）合议庭内部无法形成多数意见，或者持少数意见的

法官认为需要提交讨论的案件；

（二）有必要在审判团队、审判庭、审判专业领域内统一

法律适用的案件；

（三）属于《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“四类案件”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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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实施细则》第三条至第八条规定的“四类案件”范围的案

件；

（四）被改判、发回重审或提审、指令再审的案件；

（五）涉及群体性纠纷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；

（六）涉及线索举报、重大涉诉信访的案件

（七）重大、疑难、复杂的案件；

（八）其他需要提交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。

第九条 拟提交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的案件，应当由法

官会议先行讨论。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直接提交审判

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：

（一）法官会议组成人员与审判委员会委员重合度较高，

先行讨论必要性不大的；

（二）确因其他特殊事由无法或者不宜召开法官会议讨论，

由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的案件。

第十条 具有法定回避情形的法官会议成员应当自行回避，

不得参加对有关案件的讨论研究。

第十一条 法官会议讨论研究案件时，合议庭成员均应当参

加，但不享有表决权。讨论研究跨专业领域的重大、疑难、复

杂和新类型等案件可以邀请专家学者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

相关领域人员列席会议。

第十二条 法官会议按照下列规则组织讨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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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合议庭作简要介绍；

（二）参加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询问；

（三）列席人员发言；

（四）参加人员按照法官等级由低到高的顺序发表明确意

见，法官等级相同的，由晋升现等级时间较短者先发表意见；

（五）主持人视情况组织后续轮次讨论；

（六）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；

（七）主持人总结归纳讨论情况，形成讨论意见。

第十三条 法官会议讨论形成的意见供审判组织和院庭长

参考。

经法官会议讨论的“四类案件”，合议庭应当及时复议； 法

官会议没有形成多数意见，合议庭复议后的意见与法官会议多

数意见不一致，或者合议庭对法律适用问题难以作出决定的，

应当层报主管副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。

对于“四类案件”以外的其他案件，法官会议没有形成多

数意见，或者合议庭复议后的意见仍然与法官会议多数意见不

一致的，可以层报主管副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。

经法官会议、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案件，案件承办人应

当通过案件监管平台层报主管副院长予以监督。

第十四条 对经法官会议讨论研究的案件，主管院长认为仍

需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研究的，可以按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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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案件的程序、要求报请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。汇报人向审判

委员会汇报时，应当同时说明法官会议讨论研究情况。

第十五条 主持人应当在会前审查会议材料并决定是否召

开法官会议。对于法律适用已经明确，法官会议已经讨论且没

有出现新情况，或者其他不属于法官会议讨论范围的，主持人

可以决定不召开会议，并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督促或者建议

合议庭依法及时处理相关案件。

主持人召开会议时，应当严格执行讨论规则，客观、全面、

准确地归纳总结会议讨论形成的意见。

第十六条 法官会议讨论研究案件形成的会议记录，经参加

会议的专业法官签字确认后存入案件副卷。

第十七条 法官会议秘书应当将每次会议召开时间、参会人

员、研究议题等情况予以汇总留存，并报审判管理办公室备案。

第十八条 相关审判庭室应当定期总结法官会议工作情况，

组织整理形成会议纪要、典型案例、裁判规则等统一的法律适

用成果，并报审判管理办公室备案。

第十九条 参加、列席法官会议的人员和会务人员应当严格

遵守保密工作纪律，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会议议题、案件信息

和讨论情况等审判工作秘密；因泄密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纪依

法追究纪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条 本细则所称院庭长包括院长、副院长、执行局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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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、执行局副局长、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和审判业务部门庭长、

副庭长等。

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试行。《伊通满族自治县

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》同时废止。

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由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《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员》

2.《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申报表》

3.《法官会议笔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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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员

一、 刑事、行政审判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员

组长：徐滢

副组长：党红梅

成员：郭久泽、杜凌飞、张宏艳、祝伟业、邱海霞、李春辉、

胡志良、张丽梅、朱海波、王月、李云鹤

二、民事、执行审判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员

组长：徐滢

副组长：党红梅 张延辉

成员：郭久泽、计奎、李春辉、胡志良、王佳慧、张宏艳、郭

雨春、马晓红、白楠、张宝立、李春光、王鸿彬、杨旭、翟风、

朱海波、周和影、王月、蔡佳、张丽梅 、王红波、邱海霞、王

克敏、朱建楠、李云鹤

三、专业法官会议召集人：党红梅、张延辉

四、会务秘书

刑事、行政专业法官会议会务秘书：刘蓝天

民事专业法官会议会务秘书：赵茉薇、李阳

执行专业法官会议会务秘书：徐雅鹤

五、补充说明：专业法官会议成员可以交叉，如因本专业领域

内法官成员不足五人时，可以跨领域选择与讨论案件有相关审

判实践的成员兼职参与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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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申报表

合

议
庭

意

见

合议庭成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审
判

长

意
见

签 字 ：

年 月 日

庭

长

意
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召

集
人

意

见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备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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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法官会议笔录

（第×次会议）

案由（罪名）：……

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日××时××分至××时××分

地点：……

主持人：

案件汇报人：……

参加人：×××

书记员：×××

评议： XXX 诉 XXX……纠纷一案（一审民事/行政/赔偿案件）

上诉人 XXX 诉被上诉人/原审被告 XXX……纠纷一案（二

审民事/行政案件）

被告人 XXX（罪名）……案（刑事案件）

记录如下：

主持人：下面讨论……一案，首先由汇报人汇报案情并介

绍相关情况。

汇报人：……（说明执行三个规定情况）

一、汇报案情：（略）详见审查报告。

报告重点包括以下内容：

一是案件的审理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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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对事实、证据的审查和综合分析

三是需要说明的问题（如信访、监管以及自由裁量权运用等）

四是类案检索情况

五是承办人意见

六是合议庭评议结果

七是其它意见（如专家或者专业机构参考意见、培树案件省

院意见等）

二、参加法官会议人员发问或发表意见

三、主持人发问或发表意见

四、法官会议结论

XXXXXXXXXXXXXXXXXXXXXXX(黑体加粗)

参加人（签名）

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2 年 3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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